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「弱勢團體入館教育」計畫申請作業規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目的：

      為了讓社會上的弱勢族群，也能與一般大眾一樣得到相同的機會享受公有
教育資源，透過親身體驗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保育展示，以延伸博物
館的教育至全民，並且推動全國性的海洋環境教育，以達到社會資源平
均分配之目的，本館特訂定此一作業規範。
二、申請日期：100年3月01日起至3月30日截止
三、審核日期：100年4月1日至4月15日截止
四、公告日期：100年4月22日（上網公告）
五、活動日期：100年4月25日至6月30日截止
六、申請對象：全國各政府立案之經濟弱勢團體、社福團體（機構）、特偏遠地區學校（含育幼院院生、原住民學校）
七、入館教學申請主題：

     1.台灣水域館主題教學
     2.珊瑚王國館主題教學

     3.世界水域館主題教學
     4.每單位申請入館教學必需完成三個展示主題進行教學。

八、申請及辦理方式：
     1.所研提之申請計畫主題應以本案訂定之申請主題為原則，主題教學內容則由申請單位依上述主題擬定課程教案。

     2.計畫書內容應包括辦理海洋教育之目標、預期成果、詳細工作內容及所需預算等項目。

3.各單位不得重複申請，每單位每年以申請1次為限，收件以公告日起至3月25日截止收件，逾期不受理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4.審核公告時間為審查完成後公佈於本館網站。 
     5.本計畫之題庫及補充教材如有圖片或文字引用，應先獲得作者同意，以免違反著作權法。
6.申請單位請檢附立案證明書影本，學校證明書須加蓋學校關防。

     7.申請單位若需勘察動線，請先來文通知本館科教組，每單位以二名為上限。
九、本作業規範標準：
 1.提案之教案內容應具備完整之教學教材，以達到教學效益。
 2.申請單位願意無償將活動成果以無償方式提供給本館使用。     
十、經費用途及使用範圍：
1.每單位每年委辦經費最高上限為31500元。
2.委辦經費之使用應符合活動計畫書內容及目標。
十一、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：

於審查日期前檢具公文及教案計畫向本館提出申請（書面資料申請文件一式兩份，電子檔案一份），並檢附申請單位立案證明書影印本一份、計畫申請表、參加名冊一份、活動教案設計表（活動單及活動教案每主題各一張，需附相關題庫解答版本，活動教案設計格式以選擇題、填充題、是非題、問答題為原則）及活動教案授權同意書，備妥文件向本館提出申請，以書面方式向本館提出申請。
十二、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：
1.由本館組成遴選委員會，審查各單位所提送之計畫書內容完整性，經審查定案之各申請案，由本館依行政程序簽呈核定後執行，而未達到標準者不予核准。
2.各單位申請計畫條件不符規定者不予審查，包括申請文件不完備、申請資料不詳細、計畫文件之送達已逾本館公告截止時間。
3.凡接受本館審核通過者，應於相關文件及宣傳印刷物登錄本館名義。
4.獲本館審核通過之單位，應將本館列為主辦單位。
十三、委辦項目及標準：

1.交通費：最高車租申請經費10000元整。

2.門票費：全額申請經費15750元整（45人）、部份申請經費31500
元整（90人）。
3.部分申請項目：交通、午餐、保險費用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，門票費由本館負擔，每一梯次以90人為限（含領隊及工作人員限8名，超過名額不受理，不包括司機）。

4.全額申請項目：午餐、保險費用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，門票費、車資費由本館負擔，每一梯次以45人為限（含領隊及工作人員限3名，超過名額不受理，不包括司機）。
5.車資採實報實銷的方式核銷，以新台幣10000元整為最高上限。
6.車資收據抬頭：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（開立車資發票限三聯式發票
並註明本館統一編號為08095676，車資費由主辦單位統一匯款給廠
商，申請單位必須提供廠商匯款資料，請勿自行代墊車資費）。
十四、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：

1.委辦經費由本館就核准活動計畫結束後一併辦理結案核撥，所有憑證單據於核銷時檢送本館備查。
2.申請單位應於活動計畫辦理結束後二星期將實施成果報告書（含電子檔一份）送本館結案，實施成果將列為下年度申請審查之参考。

3.逾期不辦理結案者，本館除將原核准補助經費註銷外，且不辦理經費保留，無正當理由逾核銷期限者，將列入下年度不予同意申請之考量。
十五、督導與考核：

1.本館每年就各「弱勢團體入館教學」活動辦理成效進行評鑑，成效良好者持續辦理，成效不彰或合作有困難者即予停止辦理合作。
2.申請案獲准後並按照核定之計畫書執行，因故變更、延期者，應事先以公函說明原因報本館核備。
3.活動當天由申請單位負責帶領完成教案部份，本館不另行協派人力支援。

4.活動期間個人安全，由申請單位全權負責。

5.本規範經核准通過後實施，爾後修改時亦同，並將公佈於本館網站。

6.所有申請案本館均保留同意及增刪之決定權。

